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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铜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 年单位预算情况说明

一、单位基本情况

（一）职能职责

重庆市铜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市场监督管理工作的方针政策，贯彻执行市委、市政府关于市场

监督管理工作的决策部署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安排，在履

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市场监督管理工作的集中统一领

导。重庆市铜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实行市以下垂直管理，为正处

级。主要职责是：1.负责市场综合监督管理；2.负责食品药品安

全监督管理综合协调；3.负责食品安全监督管理；4.负责药品、

医疗器械、化妆品安全监督管理；5.负责宏观质量管理；6.负责

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7.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8.负责

市场主体统一登记注册；9.负责推动市场主体信用体系建设；10.

负责规范和监督管理市场秩序；11.负责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

12.负责统一管理计量工作；13.负责统一管理标准化工作；14.

负责统一管理认证认可和检验检测工作；15.负责知识产权发展

与保护工作；16.负责开展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工作；17.协助指导

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专业市场党建工作，负责机关、直属单

位党建工作；18.完成市局和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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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单位构成

重庆市铜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有 24 个内设机构：办公室、

法制科、组织人事科、宣传教育科、财务科、综合科、食品安全

监督管理一科、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二科、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三科、

药品监督管理一科（不良反应监测科）、药品监督管理二科、产

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和质量发展科、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科、注册

和许可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专业市场党建工作科）、价格监

督检查和反不正当竞争科（规范直销与打击传销办公室）、消费

者权益保护科、计量科、标准化管理科（认证认可监督管理科）、

信用监督管理科、网络交易监督管理科、企业监督管理科（广告

监督管理科）、知识产权管理科、机关党委和离退休人员工作科。

设立巴川、东城、南城、蒲吕、旧县、土桥、二坪、水口、安居、

白羊、平滩、双山、小林、虎峰、福果、石鱼、少云、高楼、维

新、大庙、围龙、华兴、庆隆、永嘉、西河、安溪、侣俸、太平

28 个镇（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为铜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派

出机构。设立重庆市铜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纪检组，负责协助党

组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党风廉政建设，履行监督责任，根据授权

履行执纪问责、调查处置工作。

二、单位收支总体情况

（一）收入预算：2022 年年初预算数 4443.62 万元，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4443.62 万元。收入较 2021 年增加 286.72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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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主要是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增加 286.72 万元。

（二）支出预算：2022 年年初预算数 4443.62 万元，其中：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预算 3401.48 万元，教育支出预算 9.6 万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预算 661.65 万元，卫生健康支出预算 193.04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预算 177.85 万元。支出预算较 2021 年增加

286.72 万元，主要是基本支出预算增加 269.58 万元，项目支出

预算增加 17.14 万元。

三、单位预算情况说明

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4443.62 万元，一般公共

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4443.62 万元，比 2021 年增加 286.72 万元。

其中：基本支出 4214.48 万元，比 2021 年增加 269.58 万元，主

要原因是人员增加，主要用于保障在职人员工资福利及社会保险

缴费，退休人员补助等，保障单位正常运转的各项商品服务支出；

项目支出 229.14 万元，比 2021 年增加 17.14 万元，主要原因是

基本支出转列项目支出，主要用于市场主体管理、食品药品监管、

质量安全监管等重点工作。

本单位 2022 年无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与

2021 年一致。

四、“三公”经费情况说明

2022 年“三公”经费预算 130 万元，比 2021 年减少 6 万元。

其中：因公出国（境）费用 0 万元，与 2021 年一致；公务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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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 6 万元，比 2021 年减少 6 万元，主要原因是根据厉行节约，

减少公务接待开支；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24 万元，与 2021 年

一致；公务用车购置费 0 万元，与 2021 年一致。

五、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运行

经费 1234.88 万元，比上年增加 29.26 万元，主要原因为单位在

职人员较上年增加。主要用于办公费、印刷费、邮电费、水电费、

物管费、劳务费、培训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交通费及其他

商品和服务支出等。

（二）政府采购情况。本单位政府采购预算总额 0 万元。

（三）绩效目标设置情况。2022 年项目支出均实行了绩效

目标管理，涉及一般公共预算当年财政拨款 229.14 万元。

（四）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截止 2021 年 12 月，本单位

共有车辆 31 辆，其中一般公务用车 1 辆、执勤执法用车 30 辆。

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安排购置车辆 0 辆。

六、专业性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本年度从本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

拨款，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二）其他收入：指单位取得的除“财政拨款收入”、“事

业收入”、“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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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

务而发生的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

（四）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

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五）“三公”经费：指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因

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公务接待费。其

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

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

务用车购置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公

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反映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

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

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单位预算公开联系人：刘琴 联系方式：023-64410189



— 6 —



— 7 —



— 8 —



— 9 —



— 10 —



— 11 —



— 12 —



— 13 —



— 14 —


